
 

 

证券代码：300077           证券简称：国民技术         公告编号：2012-014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以邮件和电话的

方式送达，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晋平先生主持，监事、高管列席会

议。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修订详情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有关公司经营范围许可条款为：“经深圳市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手机芯片、数

据通讯芯片、图像处理芯片、语音处理芯片、加密芯片（不含限制项目）；电子

元器件、微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开发、购销；加密系统、信息安全、信息

处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应用系统等项目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购销；

电子设备、电子系统的开发、购销（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按贸

发局核发的资格证书执行）。” 

上述条款修改为：“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手机芯片、数据通讯芯片、图像处理芯片、语音处理芯片、加

密芯片（不含限制项目）；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开发、购

销；加密系统、信息安全、信息处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应用系统等项目的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购销；电子设备、电子系统的开发、购销（不含限制项

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按贸发局核发的资格证书执行），增值电信业务。” 

（二）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3 名，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上述条款修改为：“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比例不少于 1/3，

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三）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细则（一）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

决策权限：“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经

审计净资产值 0.5%以下的关联交易，或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0.5%以下的关联交易，由总

经理批准。但总经理本人或其近亲属为关联交易对方的，应该由董事会审议通

过。” 

上述条款修改为：“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下的关

联交易，或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

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0.5%以下的关联交易，由总经理批准。但总经理本人或其

近亲属为关联交易对方的，应该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四）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设主席 1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

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 3名成员由股东代表担任并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另 2名成员由职工

代表担任并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上述条款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

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 2 名成员由股东代表担任并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1 名成员由职工代

表担任并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晋平先生等九人为国民技术股有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对 9 位董事候选人逐位表决,同意提名刘晋平先生、纪晓钟先生、王力强

先生、孙迎彤先生、厉伟先生、朱旭女士 6 人为董事候选人，贺志强先生、郑斌

先生、雷波涛先生 3 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根据有关规定,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在

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之前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自

动卸任。 

刘晋平先生,同意 8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刘晋平董事本人回避表决 

纪晓钟先生, 同意 8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纪晓钟董事本人回避表决 

王力强先生, 同意 8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王力强董事本人回避表决 

厉伟先生, 同意 9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孙迎彤先生, 同意 8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孙迎彤董事本人回避表决 

朱旭女士, 同意 9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贺志强先生, 同意 8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贺志强董事本人回避表决 

郑斌先生, 同意 8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郑斌董事本人回避表决 

雷波涛先生, 同意 9票,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201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 审议通过《关于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参照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并根据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

董事肩负的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为人民币税前 10000

元/月（大写：壹万圆/月），从 2012 年 6 月开始计发。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独立董事贺志强、郑斌

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深圳证监局《关于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监管意见》（深证监公司字

[2012]26 号）的要求，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整改活动。董事会认为，整改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整改

工作开展情况，公正、客观地分析了公司整改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公司治理的

现状。公司在系统、全面的自查过程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整改计划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整改活动切实改善了公司治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 审议通过《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过充分的讨论，董事会认为公司《2012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真



 

 

实、客观反映了公司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 2012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

见 2012 年 4 月 20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可信计算研究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使用 3372.30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可信计算研究项目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布的《国民技术：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可信计算技术研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国民技术：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可信计算技术研究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对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七、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 8 号金

融基地 1 栋 10 楼 1017 培训室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 2012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刘晋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1952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在北京广播器材厂设计三所、国家计委机电局、国家机电

轻纺投资公司工作，曾任国投公司副处长、处长，国投电子副总经理，国投高科

技创业公司总经理，国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至今，任控股股东

中国华大总经理。刘晋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纪晓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1956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878厂工程师，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设计室主任、

副总工程师、设计一部经理、科技与计划部经理，中国华大综合计划部经理、成

本管理与控制部主任、科技与计划部经理、常务副总经理。2003年至今，任控股

股东中国华大副总经理。纪晓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王力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1972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中国电子工程开发中心科员、人事部二处项目主管、人

事部副处长。2006年至今，任控股股东中国华大副总经理。王力强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厉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1963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总经理助理、

董事局证券委员会主任，安信财务顾问公司总经理。现任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厉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迎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总经

理，1972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国投电子业务副主管，国投公司办公厅业务主

管，国投机轻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国投高科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2003年至

2005年，任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孙迎彤先生持有公司股

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旭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深

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办公室副主任、市局办公室秘书；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000534）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万泽集团董事。2011年8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朱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贺志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63年出生，硕士学历，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CTO，联想研究院

院长。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科学家高新技术开发一等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两次。贺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56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中央组织部干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综合司副处长、

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主任。1994年至今，任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斌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



 

 

独立性，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雷波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经济学学士，注

册会计师。曾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审计员、项目经理、部门

经理，2005年至今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雷波涛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